
 

 

華南產物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超載(超長、超寬、超高、超重)附加條款(2) 

106.06.16(106)華產企字第 177 號函備查 
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貨物運送人責任保險超載(超長、超寬、超高、超重)

附加條款(2)，加繳保險費，被保險人受託載運超長、超寬、超高、超重之貨物於正常運送途

中，因被保險人之疏失所造成運送之貨物發生毀損滅失時，如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賠償責任

而受賠償請求時，除本保險契約另有約定外，本公司依本附加條款對被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。   

 

   

 

 
 


